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第八屆校友校董選舉》 

敬啟者︰ 

    本校法團校董會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以落實校本管理之模式，推行公開、

具透明度和多方共同參與的學校管理架構。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校友校董一名，須經選舉產

生。本校現正展開第八屆校友校董之選舉程序，現將選舉詳情臚列如下，誠邀校友提名或自

薦成為校友校董候選人，發揮校本管理精神。 

1. 候選人資格： 

 校友校董候選人不可是本校在職教師。 

 校友校董候選人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 校友校董候選人須為校友會校友名冊內之校友。 

 符合《教育條例》第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見背頁附件一） 

2. 校董人數和任期 

 人數：一名校友校董 

 任期：由註冊為校董日起計任職兩年，由註冊為校董當日起計，至任2027年8月31日止；

如獲重新按相同程序提名，則可重任。 

3. 提名程序 

 提名方法：每名校友可自薦或提名一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有意參選請填報名表格，

於提名期限向學校行政主任索取申請表並於期限前交回學校轉交選舉主任梁文琦女士辦

理。 

 提名期限：校友校董提名期限：2/6/2025(星期一) 至 5/6/2025(星期四) 

 每位參選人須提交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並須在簡介中申報有否觸犯條例第30條 

（見附件一「規定30」）。 

 在核實參選校友資格後，選舉主任制定候選人名單。 

 如只有一位候選人，該候選人將自動當選為校友校董。 

 若多於一位候選人，選舉主任應安排投票與點票於同日進行，並邀請當天出席的校友會

會員、各候選人及校長見證點票工作。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校友校

董。若兩個或以上候選人得票相同，將以抽簽決定。 

4. 投票日 

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5. 投票人資格 

 學校的所有校友(註一)均符合資格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如對選舉校友校董事宜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學校（2381 4343）與校友會顧問譚國欣

副校長聯絡。 

    此 致 

貴校友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校友會主席陳達人謹啟 

二零二五年六月一日 

 

註一： 

「所有校友」中如非本會會員者，必須在「校友校董選舉日」最少十四天前登入校友會電子平台申請核實為本校校友身份及提供準確地址

及電郵，方可獲發候選人資料及選票 

常務委員︰ 

第七屆常務委員 (23-25年度)  主席：陳達人  副主席：梁文琦  文書：陳煒樂  司庫：岑柳慶  幹事：陳耀彬、曾寶雲、羅家華、馬慧賢 

 



附件一 

《教育條例》 

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的規定 

下表列出與校友校董選舉相關的《教育條例》內容，乃屬條例之撮要，供參考之用。如須引

述相關《教育條例》，請參考原文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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